
附件5

陇川县规范化养蚕棚（含3~4龄蚕室）建设

验收办法
一、蚕棚验收标准

（一）选址：选择离桑园较近，地势高，通风良好，远离污染的地头、村周围，以坐北朝南为宜。

（二）蚕棚长、宽：大蚕棚，宽度一般为8米，长度一般为12米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但宽度须大于5米；三四龄专用蚕棚，宽度一般5米，长度8-10米。
（三）蚕棚高度：蚕棚最高处必须高于3米，最低处（滴水位）必须高于2米。

（四）蚕棚屋顶：屋顶要做成“人字架”，确保房顶不积水。一般4米宽放一个屋架，屋架可用钢架，也可以用杉木或者其他木料。

（五）蚕棚屋顶横梁：一般1.2米放横梁一根，以利于安放隔热膜，使房顶坚固耐用。屋檐、出山必须大于0.5米，以利于挡雨水，挂遮阳网。

（六）蚕棚房顶：必须采用石棉瓦+隔热膜或树脂瓦+隔热膜，防雨水和热辐射。

（七）蚕棚防辐射：棚的任何一面不得有阳光直射或任何形式的折射到蚕室内。可在棚四周悬挂稻草等物或在四周悬挂遮阴网，两者都要加固以防风刮滑落。

（八）蚕棚围墙：蚕棚的四周必须建80cm高、20cm厚的空心砖墙。如果房的四周打满砖墙则必须留足够的对流窗，每3米留1.5米高、宽1米的对流通风窗。

（九）蚕棚门：蚕棚必须要两端留门，门一般高2米宽1.88米。
（十）蚕棚排水沟：蚕棚的四周必须要挖40cm宽30cm深的排水沟。

（十一）蚕棚地面：地面可以不硬化，但必须平整，以利于养蚕操作。

（十二）蚕棚面积：蚕棚长和宽用皮尺测量到养蚕房的外墙。

二、验收方法

（一）验收时间

根据县农业农村局（蚕桑办）通知时间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验收程序
1.各乡镇初验要100%实地丈量验收，并将验收合格的数据报县蚕桑办；

2.县农业农村局（蚕桑办）收到各乡镇上报验收报告及资料后，15天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乡镇上报的蚕棚面积进行抽验；

3.县级验收以乡镇为单位随机抽查，抽查面积不低于上报面积的20%，抽查户数不低于上报户数的10%。面积抽查结果误差在正负3%以内为合格，认可乡镇上报面积；超过正负3%的一律责令整改重验，整改期限为10天。整改后二次验收不合格的当年不得通过验收。             



